2025年度仲裁业务报告

2025年淮安仲裁委员会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，持续优化管理模式，提升服务品质，建强人才队伍，不断提高仲裁公信力，为淮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专业、高效的仲裁服务与保障。现将2025年度仲裁业务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案件数量稳步增长
2025年，淮安仲裁委员会（下称我委）全年仲裁受理量1487件、受理案件标的额24.94亿元。全年结案1770件，结案标的额21.9亿元，结收比为119%，收结案比保持在理想区间。其中，争议金额500万元以上38件，千万元以上案件25件，亿元以上标的额3件（1亿元以上1件、2亿元以上2件、7亿元以上1件）。   
涉港澳台和涉外案件共5件，标的额260万元。各县区仲裁分会收案量为463件，总标的额1.22亿元，其中诉裁对接80件，标的额1828.8万元。

   
二、案件效明显提高
2025年，我委有接近一半的仲裁员参与了仲裁案件的办理，较去年参与办案的仲裁员数量又有新提高，反映我委进一步鼓励和培养更多仲裁员办理案件。
采用合议庭方式审理案件146件，独任庭方式审理案件1329件，以独任仲裁庭为主，且过半案件以调解结案，体现了商事仲裁高效快捷的特点。全年共审结案件1770件，其中以裁决形式结案790件，占结案总数的44.63%，以调解、和解、撤案方式形式结案共980件，调撤率达55.37%。
仲裁案件办理周期(组庭到结案)平均时间60天，简易程序结案天数平均值：55天。普通程序结案天数平均值：113天，我委按照相关规定关注案件审理周期，督促仲裁员提高审案效率。
全年线上开庭审理29件，电子发送开庭提醒2858次，仲裁机构以纸质通知、短信提示等多种方式提醒当事人充分行使仲裁权利。
 

三、案源结构良性调整
2025年我委案件结构呈现出民生物业类案件数量占比回落、专业商事类案件占比提升的案源调整态势。民生类纠纷虽仍居案件数量主导地位，但占比从2024年的72%降至63.2%，同比回落8.8个百分点；
[bookmark: _GoBack]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数量占比从2024年的6.5%升至9.2%，同比增长2.7个百分点，增长态势显著，体现了仲裁在专业工程争议解决领域的认可度持续提高；
买卖合同纠纷、民间借贷及金融案件纠纷占比分别稳定在5.38%、6.12%，保持平稳发展态势。金融类纠纷案件增长明显，表明仲裁机构在全市金融行业推广仲裁法律制度取得一定成效。
案件结构的优化调整，既保障了民生纠纷的高效化解，又强化了对商事领域重点行业的专业服务，仲裁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进一步彰显。
四、涉外案件增长显著
2025年，我委积极拓展涉外仲裁业务，全年受理涉港澳台和涉外案件5件，主要涉及国家为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。尽管案件数量和标的额仍有提升空间，但作为苏北区域仲裁机构，涉外案件的成功受理标志着仲裁机构在服务对外开放、解决跨境争议方面实现新的突破，为后续拓展涉外仲裁市场，服务“走出去”、企业“引进来”奠定了基础。
五、保障举措不断完善
（一）硬件设施继续升级。我委秘书处与系统维护、通讯运行、邮政等专门人员会商完善合作内容，进一步优化办案系统功能，升级线上办案和送达模块，实现线上立案、开庭、送达等流程更加流畅高效；完善电子短信通知模板，明确关键信息，提醒服务更加精准到位，有效保障了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。
（二）制度规范不断健全。我委印发《仲裁法律制度资料汇编》《办案秘书仲裁业务操作指引》《仲裁员手册》，着手修订《仲裁文书制作规范》《仲裁员管理办法》等重要业务文件，着力提升仲裁员办案水准，明确办案秘书岗位职责、工作标准和操作流程，提升仲裁队伍专业素养，为仲裁员规范履职、严格管理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。
（三）保障措施持续落实。每月召开未结案件汇报会，加强对重点、疑难复杂案件的分析研判和监督，提高办案质效。案件审理过程中严把程序关和仲裁文书核阅关，在尊重仲裁庭独立办案的基础上，对个别重大疑难案件召开专家研讨会，为仲裁庭公正处理纠纷提供专业意见。
近三年受理案件数量
受理案件数量	
2023年	2024年	2025年	1231	1485	1487	




近三年受理案件标的额（亿元）
标的额（亿元）	
2023年	2024年	2025年	24.54	24.82	24.94	




结案方式
案件数	撤案，711件，40.17%

裁决，790件，44.63%
调解与和解，269件，15.2%

撤案	裁决	调解与和解	711	790	269	占比	
撤案	裁决	调解与和解	0.401694915254237	0.446327683615819	0.151977401129944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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